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账单日调整协议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信用卡主卡持卡人（以下称“持卡人”）申请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称“本行”）信用卡账单日调整业务，应阅读并同意遵守本协议，持卡人对本行提供的服务如有疑问、建议或意见时，可致电本行24小时江渝信用卡专线40083-66666或到本行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和投诉。
    账单日调整业务是指本行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允许持卡人对其账单日进行调整的服务。
 1、本业务适用于持有经本行同意并核发信用卡的持卡人。适用卡产品为本行已发行的可循环使用额度的标准系列信用卡（含VISA环球白金卡）、渝快车生活卡/商社汽贸汽车联名卡、合家信用卡、川渝无界卡、乡村振兴卡、绿色金融卡及渝快分期卡等，公务卡和白金自动分期卡除外。
 2、持卡人可通过本行手机银行APP以及后续新增的渠道办理账单日调整业务。
 3、持卡人申请的账单日调整业务一经生效，不可撤销，一年后方能再次进行调整。
 4、持卡人申请信用卡账单日调整生效后，名下账户状态正常的所有信用卡以及附属卡的账单日将一并调整（公务卡和白金自动分期卡除外）。
 5、持卡人一旦调整了账单日，其对应的最后还款日相应发生变化，违约金、透支利息的扣收日期将随账单日/还款日的变化而变更，自扣还款、还款提醒等业务也会同步自动调整。
 6、新账单日生效日期以业务办理渠道调整成功后界面显示的新账单日生效日期为准。
 7、下列情况不在账单日调整的服务范围内：
  a)已出账单未全额还清；
  b)账单日当日及账单日次日；
  c)信用卡未出首次账单之前；
  d)信用卡账户状态不正常；     
  e)信用卡当前已逾期；
  f)信用卡有分期未分摊金额;                                            
  g)本行认为其他不适合账单日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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